
张某受贿，郭某行贿、职务侵

占、诈骗案 
（检例第 76号） 

【关键词】 

受贿罪 改变提前介入意见 案件管辖 追诉漏罪 

【要旨】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应认真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准确把握案件

定性，依法提出提前介入意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仍应严格

审查，提出审查起诉意见。审查起诉意见改变提前介入意见的，应

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对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漏罪，如该罪属于

公安机关管辖，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

的，检察机关在征得相关机关同意后，可以直接追加起诉。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男，北京市东城区某街道办事处环卫所原副所

长。 

被告人郭某，女，北京某物业公司原客服部经理。 

2014年 11 月，甲小区和乙小区被北京市东城区某街道办事处确

定为环卫项目示范推广单位。按照规定，两小区应选聘 19 名指导员

从事宣传、指导、监督、服务等工作，政府部门按每名指导员每月

600 元标准予以补贴。上述两小区由北京某物业公司负责物业管

理，两小区 19 名指导员补贴款由该物业公司负责领取发放。2014



年 11月至 2017 年 3 月，郭某在担任该物业公司客服部经理期间，

将代表物业公司领取的指导员补贴款共计人民币 33.06万元据为己

有。郭某从物业公司离职后，仍以物业公司客服部经理名义，于

2017年 6 月、9月，冒领指导员补贴款共计人民币 6.84万元据为己

有。2014 年 11月至 2017 年 9月期间，张某接受郭某请托，利用担

任某街道办事处环卫所职员、副所长的职务便利，不严格监督检查

上述补贴款发放，非法收受郭某给予的人民币 8.85 万元。2018 年 1

月，张某担心事情败露，与郭某共同筹集人民币 35 万元退还给物业

公司。2018年 2 月 28 日，张某、郭某自行到北京市东城区监察委

员会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 

【检察工作情况】 

（一）提前介入准确分析案件定性，就法律适用及证据完善提

出意见。调查阶段，东城区监委对张某、郭某构成贪污罪共犯还是

行受贿犯罪存在意见分歧，书面商请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

主张认定二人构成贪污罪共犯的主要理由：一是犯罪对象上，郭某

侵占并送给张某的资金性质为国家财政拨款，系公款；二是主观认

识上，二人对截留的补贴款系公款的性质明知，并对截留补贴款达

成一定共识；三是客观行为上，二人系共同截留补贴款进行分配。 

检察机关分析在案证据后认为，应认定二人构成行受贿犯罪，

主要理由：一是主观上没有共同贪污故意。二人从未就补贴款的处

理使用有过明确沟通，郭某给张某送钱，就是为了让张某放松监

管，张某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就是因为收受了郭某所送贿赂，而非



自己要占有补贴款。二是客观上没有共同贪污行为。张某收受郭某

给予的钱款后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正是利用职务之便为郭某谋取利

益的行为，但对于郭某侵占补贴款，在案证据不能证实张某主观上

有明确认识，郭某也从未想过与张某共同瓜分补贴款。三是款项性

质对受贿罪认定没有影响。由于二人缺乏共同贪占补贴款的故意和

行为，不应构成贪污罪共犯，而应分别构成行贿罪和受贿罪，并应

针对主客观方面再补强相关证据。检察机关将法律适用和补充完善

证据的意见书面反馈给东城区监委。东城区监委采纳了检察机关的

提前介入意见，补充证据后，以张某涉嫌受贿罪、郭某涉嫌行贿

罪，于 2018 年 11月 12日将两案移送起诉。 

（二）审查起诉阶段不囿于提前介入意见，依法全面审查证

据，及时发现漏罪。案件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全面严格审查在案

证据，认为郭某领取和侵吞补贴款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郭某作为上述物业公司客服部经理，利用领取补贴款的职务便

利，领取并将补贴款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第二

阶段，郭某从物业公司客服部经理岗位离职后，仍冒用客服部经理

的身份领取补贴款并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三）提起公诉直接追加指控罪名，法院判决予以确认。检察

机关在对郭某行贿案审查起诉时发现，郭某侵吞补贴款的行为构成

职务侵占罪和诈骗罪，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符合起

诉条件。经与相关机关沟通后，检察机关在起诉时追加认定郭某构

成职务侵占罪、诈骗罪。 



2018年 12 月 28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张某以受贿罪

提起公诉；对郭某以行贿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提起公诉。2019

年 1 月 17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

张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行贿

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十万一千元。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依法全面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审查起

诉意见与提前介入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检察

机关提前介入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时，已对证据收集、事

实认定、案件定性、法律适用等提出意见。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后，检察机关仍应依法全面审查，可以改变提前介入意见。审查起

诉意见改变提前介入意见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 

（二）对于监察机关在调查其管辖犯罪时已经查明，但属于公

安机关管辖的犯罪，检察机关可以依法追加起诉。对于监察机关移

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漏罪，如该罪属于公

安机关管辖，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

经征求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意见后，没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直接追

加起诉；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将案件

退回监察机关并说明理由，建议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办理，必要

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三）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准确区分受贿罪和贪污罪。对

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后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使非国家工作人

员非法占有财物的，如该财物又涉及公款，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

则，准确认定案件性质。一要看主观上是否对侵吞公款进行过共

谋，二要看客观上是否共同实施侵吞公款行为。如果具有共同侵占

公款故意，且共同实施了侵占公款行为，应认定为贪污罪共犯；如

果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没有侵占公款故意，只是收受贿赂后放弃职

守，客观上使非国家工作人员任意处理其经手的钱款成为可能，应

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

员构成行贿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行为同时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以

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六

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

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

三百九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一

条第一款，第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 

 


